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交易符合小额快速审核条件

的专项核查意见 

 

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天科技”或“上市公司”）拟以发行

股份的方式购买叶大进和叶田田（以下统称“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楚天飞云

制药装备（长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天飞云”或“标的公司”）1,160 万元

出资对应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作为本次交易的独立

财务顾问，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以下

简称“《重组审核规则》”）的规定，就本次交易是否符合“小额快速”审核条

件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审核规则》第四十四条规定 

（一）《重组审核规则》第四十四条相关规定 

《重组审核规则》第四十四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构成

重大资产重组，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文件受理后，本所重组审核机构经

审核，不再进行审核问询，直接出具审核报告，提交并购重组委审议： 

1、最近12个月内累计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 

2、最近12个月内累计发行的股份不超过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5%且

最近12个月内累计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 

（二）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交易对方持有的楚天飞云合计 1,160 万元出资对应的股权，

根据上市公司和标的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财务数据以及本次交易价格，并结合《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十二条和十

四条的规定，分别以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和资产净额计算的相关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标的资产 

(a) 

交易价格 

(b) 

指标选取 

c=(a)或(b)孰高 

上市公司 

(d) 

指标占比 

(c)/(d) 

资产总额 3,316.03 4,750.00 4,750.00 994,826.20 0.48% 



 

 

营业收入 2,118.63 不适用 2,118.63 525,987.30 0.40% 

资产净额 1,739.26 4,750.00 4,750.00 368,064.00 1.29% 

注：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本次购买少数股东股权，计算财务指标占比时，资产总

额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与该项投资所占股权比例的乘积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

营业收入以被投资企业的营业收入与该项投资所占股权比例的乘积为准，资产净额以被投资企

业的资产净额与该项投资所占股权比例的乘积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 

从上表可知，本次购买楚天飞云少数股东股权对应的交易标的资产总额、资

产净额、营业收入指标均未超过上市公司相应项目的 50%，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上市公司最近12个月内累计交易金额不超过5亿元 

除本次交易外，上市公司最近12个月内未发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行为，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金额为4,750.00万元，不超过5亿元。 

因此，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审核规则》第四十四条相关规定。 

二、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审核规则》第四十五条规定 

（一）《重组审核规则》第四十五条相关规定 

《重组审核规则》第四十五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存在下

列情形之一的，不得适用前条（即《重组审核规则》第四十四条）规定： 

1、同时募集配套资金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或者募集配套资金金额超

过人民币5,000万元； 

2、上市公司或者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12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或者本所公开谴责，或者存在其他重大失信行为； 

3、独立财务顾问、证券服务机构或者其相关人员最近12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或者本所纪律处分。” 

（二）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审核规则》第四十五条规定 

本次交易上市公司拟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交易对方所持楚天飞云合计

1,160.00万元出资对应的股权，本次交易不涉及现金对价；本次交易上市公司不计

划募集配套资金；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12个月不存在受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深交所公开谴责，不存在其他重大失信行为；本次交易的

独立财务顾问、证券服务机构及其相关人员不存在最近12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或者深交所纪律处分的情形。 

因此，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审核规则》第四十五条相关规定。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符合《重组审核规则》第四十四条

及第四十五条相关规定，符合“小额快速”审核条件。 

 

（本页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交易

符合小额快速审核条件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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